2022年广东卷“《德意志帝国宪法》”试题分析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王文庆
（2022年广东卷·14）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包含一些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不涉及的内容。例如关税，商业，铁路，邮政和电报等，关于个人权利却只字未提。这反映了德国（  ）
A．帝国结构的松散性                   
B．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C．资本主义的保守性                   
D．君主制度的脆弱性
答案：C
试题立意：德意志民主政治是不彻底、不完善的民主，带有一定的封建保守因素。
[bookmark: _GoBack]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主干知识德意志资产阶级代议制，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的是联邦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为紧密，所以A项不恰当；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包含一些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不涉及的内容。例如关税，商业，铁路，邮政和电报等，关于个人权利却只字未提。”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内政，且在关税内容方面并未涉及对外政策的扩张性，排除B项；“关于个人权利却只字未提”从情感态度上表现得是德意志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缺陷或保守性，所以选择C项恰当；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皇帝掌握国家大权，议会只是粉饰门面的，专制主义色彩浓厚，排除D项。
◎史料素材阅读：
史学材料研读一：第二帝国的立宪结构
第二帝国的宪法并不是制宪会议或国民议会的成果。德意志帝国是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诞生的，是一系列胜利的战争的产物，而它采用的宪法则是俾斯麦亲手制订的。曾在1849年率领代表团前去觐见普鲁士国王的爱德华·西姆宗率领德意志帝国国会代表团来到凡尔赛，把德意志皇帝的称号授予威廉，但是，威廉直到得知所有各邦君主都同意新宪法之后，才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威廉就任新德意志帝国首脑时摆出军事王公贵族的排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仪式。1848年的黑、红、金黄三色旗被抛弃了，普鲁士的黑、白色和汉撒同盟的红色加在一起，成为新帝国的国旗。
新帝国采用的宪法是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加上作为增补部分的与南德意志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四邦订的条约。宪法于1871年3月21日提交新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国会，4月14日国会原样通过，4月20日由俾斯麦公布。直到1917年，这部宪法都一直支配着德意志帝国，在这期间只作过几处修改，这些修改是根据实用和习俗的需要而不是通过官方措施来作出的。1871年国会通过这部宪法时只有七票反对。进步党在1867年还投票反对这一宪法，如今也投了赞成票，以对国家统一这项成就表示赞赏。
宪法制订得能适应俾斯麦与威廉一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两人掌握政府期间，没有出现什么紧张关系。基本的宪法问题，例如，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普鲁士问题、内阁责任、扩大民主权利等，在俾斯麦执掌国政期间全都给淹没了。只是在1890年以后，这些问题才变得愈来愈严重，最后，在战争重负和1917-1918年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造成了第二帝国的垮台。
就国家政治生活应由整个民族共同参与这一意义来说，1871年组成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只不过是，旧的普鲁士邦扩大了，把所有加入的其他邦包括进去，普鲁士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扩大到了这一更大的地域。1871年的宪法文本制造了一种立宪制的假象（莫姆森称之为“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但基本情况远非如此。在俾斯麦的宪法里，有一些详细条款涉及了大多数宪法均不涉及的问题，例如关税、商业、铁路、邮政和电报，等等。另一方面，关于个人权利、基本保证和抽象原则却只字未提。中央党的代表企图对宪法进行修改，增加一章关于基本保证的内容，目的首先是要保证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权利。由《法兰克福报》发行人利奥波德·宗内曼领导的人数不多的南德意志自由派也提出了几点类似的修改意见。辩论中天主教代表赖兴斯佩格尔声称：“1866年以来，我们干了许多事，但只是为了统一。现在该是考虑人民对自由的要求了。”温特霍斯特则警告说：“国家专制主义会直接导致共产主义。”但是，这些努力都以极其悬殊的票数被否决了，正如1867年舒尔策-德利奇关于基本权利的修正案被否决一样。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拒绝承认教士是自由的拥护者，特赖施克则对整个基本权利的概念加以嘲笑，说这是回到当时德意志在政治上还天真、不成熟的1848-1849年的时代。
新帝国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组织起来的，就是说，近似一个联邦国家。参加这一联盟的各独立邦并未失去各自的原有地位。王国除普鲁士外，还有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有六个大公国、五个公国、七个侯国、三个自由市，和帝国直辖区阿尔萨斯一洛林。统治权属于帝国政府，而不属于各邦。但是，除了陆军、海军、外交事务、关税、邮电以及后来的殖民地事务外，帝国并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包括警察、司法、财政和教育在内的全部国内行政管理都仍保留在各邦手中。例如，到1913年，帝国总岁入（四十一亿二千一百万马克）低于普鲁士总岁入（四十二亿四千一百万马克），帝国国债（四十八亿九千七百万马克）也低于普鲁士国债（九十九亿零二百万马克）。然而，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普鲁士在宪法结构中的特殊、奇特地位，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
德意志帝国的首脑是由普鲁士国王担任，并在他的家族里世袭的。关于他的称号问题曾进行了不少讨论。在北德意志联邦宪法里并没有“皇帝”的提法。现在使用“皇帝”这个称号主要是为了争取南德意志人，他们对老帝国仍然怀有眷恋之情。对许多德意志人来说，这个称号象征着老帝国的旧的中世纪传统的复活。后来很出名的阿道夫·施特克尔牧师在1871年写道：“德意志国家的神圣新教帝国正在建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出了1517-1871年间上帝意志的印记。”“其实，“皇帝”这个称号并不意味着这一点。更难得多的问题是，威廉是不是宣布为“德国皇帝”。如果用“德国皇帝”这个称号，那就意味着正式承认普鲁士国王居于帝国内其他国王之上。对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同意。于是，威廉只得宣布为“德意志皇帝”，这样，这个称号就只能与德意志民族联系起来，而不能与领土统治权联系起来。
皇帝在与外交和国际法有关的一切事务上能代表帝国。他有权宣战、媾和、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以及任命从宰相以下的全部帝国的官吏。他也可以随意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是陆、海军最高统帅，军人对他个人誓忠。但在国内事务上，他的权力主要只来自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地位。他（或者确切些说，他的代理人）是作为普鲁士国王来主持联邦议会的。在联邦议会里，他只是作为普鲁士政府的代表，而不是作为帝国的代表而进行活动。皇帝被赋予召集两个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休会的权力，联邦议会是用是帝的名义向国会提交议案的。帝国法律由皇帝签名正式公布，但还须帝国宰相副署。学究气的法律学家经常认为，皇帝无权否否决立法。但是，俾斯麦本人在1881年2月24日和1882年1月24日发表的两次重要演说中都曾指出，无论在普鲁士还是在德意志帝国，皇帝都代表真正的实际的权力，他由于掌握宰相任免权，能够间接否决任何立法。
按照联邦国家立法机构的模式建立了两院制立法机构，上议院即联邦议会，代表各邦，帝国国会则代表整个人民。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里也明显地只不过是一个宪法的门面。联邦议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上议院。它体现的是君主权力。它是旧的邦联议会的残余，被赋予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君主权力。联邦议会事实上是普鲁士霸权的伪装，因为在这个议会里各邦代表人数并不相等，而是如同美国参议院那样，按照各邦大小和力量来决定。在五十八个总席位中（1911年后由于阿尔萨斯一洛林加入而增至六十一个），普鲁士有十七席，巴伐利亚六席，萨克森四席，符腾堡四席，其他各邦从三席至一席不等。议员由各邦政府指定，按照政府指示统一投票。帝国宰相主持联邦议会会议，任何议案未经议会投票通过均不能成为法律。在陆军、海军、关税和货物税问题上，普鲁士如投票赞成维持现行制度，它的票就能起决定作用；而宪法修正案如有十四票反对就被否决。这样，晋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就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国会是人民议会，由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男性公民普遍投票选出。从表面上看，它具有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然而，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1867年后没有重新分配席位的措施。国会议员无薪俸，直到1906年，才通过一项修正案、给每个议员按月致送四百马克酬金。国会对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毫无发言权。它的最大权力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还牢记着1862-1866年的宪法纠纷，这从国会的辩论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记录满是不断的暗示和提到这次斗争的话。大臣们不是对国会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真正的统治权是由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政府分享。用胡戈·普罗伊斯的话来说，国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只好“发表独白”。不错，俾斯麦有段时间看来象是想在国会多数派的帮助下进行统治，并因而引起极端保守的《十字架报》的愤怒。但是，他很快地就放弃了这一愿望，始终声称他反对法国和英国实行的那种议会制度。只是到了德意志帝国后期，特别是在比洛时期之后，国会才开始发挥较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时，它对国家事务的控制仍然十分有限。
德意志帝国无内阁。有一个大臣，就是帝国宰相。他本人又任命国家各部门负责人，他们这些人仅是行政官员，对宰相负责。一再有人要求俾斯麦成立一个帝国内阁，但他坚决拒绝。他说，他讨厌浪费时间来说服其同事以及他们所有的朋友、顾问们，他的政策是明智的。帝国宰相同时也是普鲁士首相，他只对皇帝负责。宰相主持联邦议会，如同在旧邦联时担任议长的奥地利代表主持邦联议会一样。后来通过了鲁道夫·冯·本尼格森的一项修正案（现在是第十七条），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是，这种副署并不是一种意味着最高权力的行动，因为宰相的任职完全是取决于皇帝兼普鲁士国王的意愿。宰相的主要职责大多数都不是作为帝国首席大臣而是作为普鲁士首相来履行的。1872年，伸斯麦曾作了一次试验，把这两个职位分开。他辞去普鲁士首相，把这个职位交给了冯·罗恩。但是，他很快得出结论，这个试验是不成功的，于是又恢复旧制。
——摘编自【美】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第1版，第八章，第219-225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统一与普鲁士式的政治现代化
俾斯麦领导的“民族统一运动”，一方面摧毁了1815年以来存在于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包藏着“霸权”和“拯救”的内核，因而在建造德国统一中既要保持现代化的势头，又要保留许多旧的残余。俾斯麦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就在考虑一种特殊的德意志型的立宪议会制度，既能保持普鲁士王朝和容克阶级的政治统治优势，又能在经济方面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使两个阶级利益相互融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基础。这种设想在1867年成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中加以试行，在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加以定型。
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定的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这部宪法是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加上作为增补部分的与南德诸侯签订的条约的混合，它不是1848年国民议会宪法精神的继续，而是一种特殊的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精神的“开创”。这部宪法一直生效到1918年。进步党在1867年时还反对这一宪法，如今也投了赞成票，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赞赏和支持。
新帝国由22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阿尔萨斯-洛林作为皇帝的直辖领地。最大的邦是普鲁士王国，占帝国全部面积的55％和人口的61％；最小的邦是罗伊斯（老系）侯爵领，人口仅6.2万，土地316平方公里。当时有人讽刺说，这是一个由一只大猛兽、半打狐狸和十几只耗子组成的联邦。新帝国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组织起来，参加帝国的各邦表面上并未失去各自的原有地位，但是统治权属于普鲁士控制的帝国政府，而不属于各邦。陆军、海军、外交事务、关税和银行立法、间接税、度量衡、货币、民法刑法、邮电以及后来的殖民地事务，都掌握在帝国政府手中，尽管帝国并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保留在各邦手中的则是包括警察、部分司法、直接税、宗教和教育在内的全部邦内行政事务。由于普鲁士在宪法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德意志帝国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宪法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普鲁士的奇特地位、内阁责任问题、扩大民主权利问题等，在俾斯麦执政期间全都显得“模糊不清”，因为宪法的制订主要是为了适用于普鲁士，特别适用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的统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
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的首脑为“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由他的家族世袭。皇帝代表帝国，有权宣战、媾和、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以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为陆海军最高统帅。皇帝被赋予召集两个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
皇帝以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只对皇帝负责。德意志帝国没有内阁，仅有一名大臣，就是帝国宰相，他本人又任命政府各部的负责人，称国务秘书，仅作为助手对宰相负责。一再有人要求俾斯麦成立一个帝国内阁，均遭拒绝，他说他讨厌浪费时间来说服同事、朋友和顾问们，说他的政策是明智的。后来有一项修正案，规定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必须有宰相副署方得有效，但由于皇帝有权任命宰相，因而实权仍属皇帝。宰相的主要职责大多数不是作为帝国首席大臣而是作为普鲁士首相来履行的。1872年俾斯麦曾作了一次试验，把这两个职位分开，把普鲁士首相的职位交给了罗恩，但他很快得出结论，这个试验是不成功的，于是又恢复了旧例。
帝国立法机构由两院制议会构成。上院联邦议会代表各邦，议员为邦政府派遣的高级官员（多半是贵族、容克），按照邦政府指示统一投票。联邦议会主席由宰相兼任。下院帝国议会由25岁以上男子按照普遍、直接、秘密的普选制选出（普鲁士等几个邦的邦议会选举仍采用三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普选制）。议员任期五年。联邦议会不同于西方的上院，它是真正的实权机构，相当于各邦使节构成的帝国最高合议机关，对立法和决策有决定权，任何法律未经联邦议会同意均不能生效。联邦议会有权在皇帝的同意下解散帝国议会。联邦议会代表可以出席帝国议会，发言陈述本邦政府的意见并对法案的表决施加影响。皇帝对外宣战或缔约一般要取得联邦议会的同意。联邦议会还有权裁决各邦之间的争端，在出现不服从帝国法律的情况时，联邦议会有强制执行的决定权。修改宪法必须经联邦议会多数同意。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代议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政府。普鲁士法学家、后来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者胡戈·普鲁伊斯（Hugo PreuB，1860-1925）说，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只好“发表独白”。俾斯麦有一段时间像是想在帝国议会多数派帮助下进行统治，立即引起极端保守派（如《十字架报》派）的愤怒，他很快放弃这一念头，声称他反对英国或法国的那种议会制度。帝国议会被一般人称为“国会”，实际上名不符实。帝国议会在立法过程中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联邦人议会有制定行政命令的权力，而帝国议会不能单独制定任何法律。帝国议会通过的议案，只有经联邦议会同意才得生效。帝国议会随时可以被联邦议会和皇帝解散。帝国议会的最大权力就是拒绝预算。只是到了20世纪初，在布洛（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任帝国宰相时期之后，这个“国会”才开始发挥较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在那时，它对国家的监督仍是十分有限的。但由于帝国议会是普选产生的，它毕竟为资产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合法活动的讲坛，因而它的选举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致形成第二帝国不发达的议会制和发达的政党制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第二帝国的主要政党有德意志保守党、德意志帝国党、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天主教）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等，这些政党的发展和斗争直接影响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
显然，德意志帝国是旧普鲁士的扩大，它盖有很深的普鲁士印记。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宪法规定了普鲁士的领导地位。皇帝由霍亨索伦家族世袭，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联邦议会58个席位中普鲁士邦占有17席，第二大邦巴伐利亚只有6席，其他邦4席、3席、1席不等，这使普鲁士可以操纵联邦议会，阻止任何对它不利的法案的通过，因为宪法规定，只需14票反对，法案就被否决，甚至宪法修正案也不例外。第二，宪法规定帝国军队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普鲁士的军事法规、军事制度被推行到整个德国，军队处于特殊地位，军事部门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总参谋部成为帝国最显赫的特殊部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整个德国。第三，从宪法模式看，帝国宪法吸收了普鲁士1850年宪法的主要精神。这种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治权，它同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有重大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立宪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语）
这种政治现代化的特点，决定了国家对本国的政治生活、特别对经济发展的加强干预。国家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中起重大作用，这也是德国不同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独特之点，后者是在政府的放任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德国政府（当时称“宰相府”更合适）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消除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首先是统一币制。1873年7月公布货币法，规定实行帝国金本位制，1875年元旦起帝国马克成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同时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德国国家银行。其次是统一经济法规。70年代上半期，帝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保护国外的商业法、关税法以及对邮政、交通、银行等事务的管理法，使经济的发展不仅获得广阔的天地，且有了法律的保证。接下来是：统一铁路管理，创立“帝国铁路局”，协调帝国铁路线、各邦铁路线、私营铁路线、公私合营铁路线的建设、装备和营运；同时通过国家购买扩大国有铁路的比重。最后是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欧美各先进大工业国在低关税进口率的德国倾销商品，给基础薄弱的德国工业以严重冲击；而俄国谷物经由东部铁路廉价输入，也严重冲击了德国国内的粮食市场。1879年1月，帝国议会通过保护关税法，制定新的关税税则，不断提高税率。工业方面的原则是：进口的原料免税，半成品低税、成品分别征税。俾斯麦以他的“谷物法”和保护关税法维护了容克、工业主的利益，稳固了帝国政府的统治基础。1879年后的10年间，俾斯麦得到大地主、大工业家的一致支持，俾斯麦收起了“铁与血”的口号，而用“铁与谷”的温和口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摘编自丁建弘著：《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九章，第231-235页

史学材料研读三：俾斯麦宪法
俾斯麦对帝国制定的宪法虽然赋予了男性成年公民普选权，并准许下院讨论各种问题，但就像波拿巴三世的宪法，很难说具有自由的性质。政府为联邦制，因此24个邦都有一些权力，但外交和国防大权则操纵在皇帝和首相手中。军队、驻外使节、官僚机构的上层均由贵族充任，他们拒绝与资产阶级和下层官吏来往。德意志帝国皇帝与英国君主不同，他在立法和外交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并统师着海陆军队。
德意志帝国没有两党制政府，公民自由权利没有保障。对俾斯麦的唯一限制是下院拒绝通过预算，这是政治家们一般不愿采取的极端方式。只有国王兼皇帝能够使首相或内阁成员离职。德国自由派没有为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奋力斗争，他们容忍了英国自由派绝不会允许的在原则和实践上的妥协。德国从未产生真正的议会制度，当然也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俾斯麦的政治行动削弱了自由和民主因素，他对原则不感兴趣，视党派为利益集团，认为他们无力为国家制定政策。由于处在伸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环境中，或者说由于缺乏参与德国事务的条件，政治党派仅代表一种观点或地方利益，但天主教派和社会主义者例外。
——摘编自【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11月第1版，第二十六章，第239页

试题反思：首先，本题考查核心素养中历史解释，在资产阶级代议制普遍确立的情况下，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德国却对“个人权利却只字未提”，要对这句话做出历史解释，说明德意志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即德意志资本主义代议制具有保守性；其次，从唯物史观角度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发展的统一。最后，从家国情怀角度看代议制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各国要选择符合国情的代议制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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